陆河县人民政府关于发布陆河县朝阳路
北片老旧小区改造及配套设施建设项目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决定的公告

陆河府公〔2022〕13号

因公共利益建设需要，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等有关规定，陆河县人民政府决定对陆河县朝阳路北片老旧小区改造及配套设施建设项目范围内国有土地上房屋实施征收，同时收回征收范围内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现就房屋征收有关事项决定公告如下：
一、建设项目名称
陆河县朝阳路北片老旧小区改造及配套设施建设项目。
二、征收范围
本次房屋征收范围：朝阳路一洲幼儿园路口至宝山路口地段，即包含一洲幼儿园西边建筑、县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县禁毒教育示范基地，朝阳北一街、二街（部分），吉安路一街、二街（部分）等国有土地上的房屋。（具体征收范围以红线图为准）
上述房屋被依法征收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同时收回。
三、签订补偿协议期限
截止时间为2022年9月30日。
四、房屋征收部门和房屋征收实施单位
房屋征收主体：陆河县人民政府
房屋征收部门：陆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房屋征收实施单位：陆河县河田镇人民政府
五、房屋征收补偿方案
详见《陆河县朝阳路北片老旧小区改造及配套设施建设项目征地拆迁安置补偿实施方案》。
六、征收办公地址及联系方式
地址：河田镇宝山村委马草坪村(南片)2号，联系电话：0660-5528296。
七、其他事项
征收实施单位与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在征收补偿方案确定的签约期限内达不成补偿协议、或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不明确的，由陆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报请陆河县人民政府依法按照上述征收补偿方案作出征收补偿决定，并在房屋征收范围内公告。
8、 复议、诉讼权利
如被征收人对房屋征收不服的，可自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向汕尾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自本公告之日起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特此公告。

附件：1.征收范围红线图
2.陆河县朝阳路北片老旧小区改造及配套设施建设项目征地拆迁安置补偿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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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陆河县朝阳路北片老旧小区改造及配套
设施建设项目征地拆迁安置
补偿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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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提升县城品位，改善市容市貌，实现陆河县城的扩容提质，县委、县政府决定组织实施陆河县朝阳路北片老旧小区改造及配套设施建设项目（即“陆河大道北延工程”，以下简称“北延工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陆河实际，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项目基本情况
陆河大道规划为陆河县城的主要交通干道，南北走向穿越县城新城区中心地段，全长3.85公里，其中：南起县城砂坑村委下径村环东路交界处至县城改河路为南段，约1.8公里；县城改河路至朝阳路为中段，约0.78公里；县城朝阳路至宝山村委青龙背村环北路交界处为北段，约1.27公里。经历届县委、县政府的努力，陆河大道中段已建设完成，南段于2017年启动，目前已基本完成建设。
经调查，北延工程用地范围需征收的土地面积约710亩，涉及河田镇新城社区、宝山村委、河田社区、城北社区，穿越县城拱桥西等城乡结合部；需拆除房屋120多间，涉及一洲幼儿园（部分）、县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县禁毒教育示范基地、吉安综合市场、县社保局家属宿舍楼、原县侨办家属宿舍楼等较大型建筑物。北延工程成为陆河建县以来国有土地上拆迁房屋数量最多、类型最复杂、难度最大、群众关注度最高的一个民生项目。
为确保北延工程能够顺利快速推进,县委、县政府多次召开各个层次群众代表参加的座谈会，广泛宣传项目实施的意义和征求社会各界意见，为本方案的制定提供决策依据。从维护陆河大道建设南推与北延两个项目补偿政策的连续性出发，本方案在遵循陆河大道南段扩建工程（即“南推工程”）征地拆迁安置补偿实施方案的基础上，保证了北延工程的征地拆迁补偿标准与南推工程一致性，并对南推工程中存在的标准不明或没有的事项作进一步完善细化。
二、项目用地范围及工作期限
（一）项目用地范围
朝阳路一洲幼儿园路口至宝山路口地段，即包含一洲幼儿园西边建筑、县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县禁毒教育示范基地，朝阳北一街、二街（部分），吉安路一街、二街（部分）等国有土地上的房屋；以及分别属于河田镇新城社区、宝山村委、河田社区、城北社区的部分集体土地。具体以“陆河县朝阳路北片老旧小区改造及配套设施建设项目征地拆迁范围红线图”标明范围为准。
（二）征地时间
被征地对象应在2022年9月30日前对土地面积、青苗和其他土地附着物的权属进行确认，逾期未确认的，征地实施单位将按相关法律法规处理。
（三）拆迁时间
在房屋征收部门完成调查摸底等前期工作，县人民政府下达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决定后，拆迁户应在2022年9月30日前持与产权相关的有效证件到房屋拆迁部门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并在规定期限内自行搬迁完毕。如拆迁户能在6月15日前签订补偿安置协议，房屋拆迁部门可按房屋补偿（不含土地价值）总额10%的比例给予奖励；逾期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或逾期不搬迁的，将依照有关法律、法规依法予以处理。
三、相关补偿标准及留用地问题
（一）土地征收补偿标准
按陆河县自然资源局《陆河县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陆河自然资〔2021〕327号）执行。
（二）青苗征收补偿标准
参考陆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陆河县征收土地补偿实施办法（2017年修正调整）》（陆河府办〔2017〕36号），本项目青苗补偿按《陆河县征地青苗补偿标准》执行。
（三）坟墓补偿标准
坟墓迁移补偿按大、中、小三种规格给予补偿，其中：3.6尺（含3.6尺）以上为大坟；2.6尺（含2.6尺）至3.6尺为中坟；2.6尺以下为小坟。每种规格的坟墓迁移补偿标准分别为：大坟12000元/穴、中坟8000元/穴、小坟4000元/穴、骨坛（金斗）600元/个。
（四）留用地问题
1.计算方式：留用地面积按实际征收土地面积的12%计算；再安排按实际征收土地面积3%的用地面积，作为留用地范围内的道路等公共设施用地，与留用地一并安排。
2.其他事项：被征地的村经济合作社能够在规定的征地期限内，完成被征收土地上的地块面积的确认、地面附着物的清点、与征地单位签订征地协议书、办理征地补偿手续等工作，征地单位可按实际征收该经济合作社土地面积的5%比例作为奖励用地，安排给该征地经济合作社用于生产生活发展用地，与留用地一并安排。若逾期未完成的，则不予奖励。
留用地和奖励用地的选址在符合项目总体规划的基础上，应优先安排；“三通一平”工作由征地单位负责实施完成，与工程建设同步推进。
四、房屋征收补偿标准及安置地安置原则
（一）房屋征收补偿标准
1.混凝土钢筋框架结构的楼房：1960.00元/平方米。
2.混合结构的楼房：1500.00元/平方米。
3.砖、瓦、桁结构的瓦房：900.00元/平方米。
4.砖体结构的铁皮房:装饰完善的，按500.00元/平方米计；装饰不完善的，按400.00元/平方米计。
5.简易结构的砖瓦房（含猪舍类，2.2米以下）:450.00元/平方米。
6.简易棚寮（油毡、竹棚类）:100.00元/平方米。
7.围墙:120.00元/平方米。
8.水泥结构（晒谷坪、庭院）:100.00元/平方米。
9.化粪池（按平面面积计）:800.00元/平方米。
10.水井:直径1.2米以上的，按3000.00元/个计；直径1.2米以下的，按2000.00元/个计。
11.沼气池：大的，按6000.00元/个；小的，按4000.00元/个计。
12.商铺装修的补偿费用：按照商铺实际装修的情况，通过第三方评估定价的方式给予补偿。
13.搬迁费：按房屋补偿（不含土地价值）总额的5%计算。如拆迁户能够在6月15日前签订拆迁协议，并在7月30日前完成房屋搬迁，可在获得搬迁费补助的基础上，再获得按房屋补偿（不含土地价值）总额10%的资金奖励补助（除采用个案处置方式的较大型建筑物外）。没有在规定期限内完成拆（搬）迁的，不给予奖励。
14.临时安置补偿：按实际拆迁总面积计算，给予8.00元/月/平方米补贴；商铺租金补贴按商铺实际租用面积计算，标准为30～50元/月/平方米。临时安置补偿的补贴终止时间为安置地放线完成后再给予延续6个月时间终止。
首付的住房租金及商铺租金在签订房屋征收拆迁协议书时，按12个月的补贴标准给予支付。
（二）“两违”建筑的处理办法
凡在本项目范围内高度低于2.2米以下的建筑物（构筑物）以及临时搭建的铁皮房、猪舍、厕所和其它构筑物等属“两违”建筑的，一律按相关法律、法规处理。
（3） 安置原则
1.安置地点：采用“就近安置”原则，由规划主管部门统一划分确定组团地号进行安置。
2.本项目范围内的安置地由房屋拆迁部门统一设计、统一建设市政设施、统一调配。
3.以被拆迁房屋产权为依据，以实际建筑占地面积为准，在本项目安置区规划范围内，按1∶1的比例规划，进行地产安置。
（四）其他约定
1.结合本次房屋征收的实际情况，被征收人可以选择采用“货币补偿”的补偿方式，完成房屋征收。厂房、办公场地、仓库、车场以及其它不宜进行安置地安置的建筑物只实行货币补偿或补助。
2.与被拆迁房屋属租赁关系的，由房屋所有权人与租赁关系人自行协商终止租赁关系，拆迁单位不介入与解除租赁关系相关的问题。
3.关于国有土地上的房屋拆迁户缴交安置地出让金及办理不动产权证费用的约定事项：
拆迁户在签订拆迁协议后，通过“协议出让”方式取得安置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在签订房屋征收拆迁协议书时，不动产权证测量费550元、工本费80元等费用一次性补偿给拆迁户；按照拆迁前的市场评估价值确定的拆迁户国有土地补偿金，暂存于房屋拆迁部门，不得挪作他用。如该土地补偿金与现行的国有土地房屋政策存在不相符的，按县政府召开的相关协调会意见处理。
规划部门完成安置点组团地号划分后，拆迁户在取得安置地申请重新办证前，必须自行向政府相关部门缴交不动产权证测量费、工本费、土地协议出让金和其他税费；其中土地协议出让金（按照拆迁前的市场评估价值确定，与土地补偿金基本等同）由房屋拆迁部门以各拆迁户的名义，采用“多还少补”的方式向政府相关部门缴交。
4.因对补偿标准有争议而不能达成协议的，由房屋拆迁部门聘请第三方评估机构进行评估，按认定后的评估报告给予补偿。如拆迁户对第三方评估结果不满意的，可自行委托有相关资质的评估机构进行评估（费用由委托方支付）。由相关人员对双方的评估报告进行论证认定，依据确认的结果给予补偿。如拆迁户仍对确认结果不同意的，拆迁单位将依照法律程序，申请拆除。
5.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签订后，各项应付补偿款在协议签订后7日内一次性付清。拆迁户应履行协议所约定的义务，在约定的时间内做好搬迁工作，不得影响该项目拆迁工作的正常开展。
对本方案相关条款理解有争议的，由河田镇人民政府负责解释，并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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